
 英文畢業門檻證明文件(修課者在校成績單上載明大學部英語 4 學

分或檢附相當於 TOEIC550 以上證明文件(含培力英語能力檢

定)(出示正本繳交影本且不限考取年份)。 

 口試前無法提供英語畢業 門檻證明者，仍可先提口試，惟需待取得

證明後始得辦理離校手續。 



 


